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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正大慈善基金会

媒体舆情及群体应急事件处理管理办法

一、北京市正大慈善基金会设立应急事件处理工作组

应急事件处理的常务工作由基金会秘书处办公室牵头负责，秘书长任

组长，分别向理事长、新闻发言人报告；成员由秘书处的办公室、法务部、

宣传部等相关部门主管组成。

二、应急事件处理工作组的主要职责

1、组织协调本基金会有关公益项目、志愿服务、品牌宣传等媒体舆情

或群体应急事件的应急处理。

2、追踪落实办公室、法务部、宣传部等各相关主管部门制定的应急事

件处理预案。

3、建立与政府、行业、媒体等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联系，遵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处理好应急事件，把因应急事件可能给本基金会及利

益相关方（发起人、捐赠人、受益人等）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和在管控范

围内。

4、应急事件处理后，应对发生原因、过程、处理方式等进行总结，造

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后果的要提出处理或处罚意见，报理事会批准后，由

相关责任部门进行改善，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或处罚，并追踪改善和处理情

况。

5、组织应急事件处理相关法律法规、方式方法等培训。

6、完成理事会、基金会主要负责人等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应急事件处理流程及有关事项

1、本基金会如发生有关公益项目、志愿服务、品牌宣传等媒体舆情及

群体应急事件的，应及时向秘书处办公室报告请示，应急处理工作组立即

开展工作。

2、重大应急事件要立刻报告理事长、新闻发言人，并呈报理事会，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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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事会的指示及时展开工作。同时要积极向本基金会党支部征询意见，

向上级党委及登记管理机关请示、报告，争取指导和支持。

3、必要时要立即组织有关方面召开协调会议，明确处理原则、指导方

法，分工负责，责任到人，迅速有效开展工作。

4、对外发布公报、公告、新闻，以及发表谈话等的稿件，由宣传部拟

定、法务部审定后，统一由新闻发言人代表本基金会发声，其他人员一律

不对外发布公报、公告、新闻，以及发表谈话等。

5、应急事件实行首问负责制，即哪个部门、哪位同事接到或发现的，

要第一时间向直接负责人报告，主管部门负责人要视情况及时报告领导请

示和处理，以防出现沟通请示不及时或因为疏忽和纰漏而给基金会造成严

重被动局面或重大损失。

6、办公室、宣传部都要经常性了解外部舆情，做好危机公关等工作。

必要时应及时呈请理事长批准聘请舆情监测和危机公关公司进行舆情监测

及处理应急事件。

四、各部门主要职责

1、办公室

（1）组织相关部门召开紧急应急事件会议；

（2）追踪事件进展情况，并组织相关部门会议，协调沟通；

（3）追踪事件的处理进度；

（4）追踪事件最终处理结果。

2、法务部

（1）对应急事件进行法律分析，根据需要及时作出法律处理，或提出

法律处理意见及建议；

（2）拟定或审核对外提供或发布的相关法律文件；

（3）协助与有关公检法部门的沟通；

（4）对应急事件中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培训。

3、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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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统一部署，适时通过本基金会官方渠道，经理事长、新闻发

言人批准后发布关于应急事件的公报、公告、新闻等；

（2）通过本基金会内部宣传渠道发布通知，确保上下一致，按照统一

要求应对应急事件；

（3）负责联络相关媒体，尤其是权威媒体，发布事件真实情况信息；

（4）根据事件进展，配合外部舆情或公关公司，消除或削弱负面的宣

传报道；

（5）根据统一部署，在需要的情况下，经理事长批准，组织对外新闻

发布会，由本基金会新闻发言人统一对外发布消息。

五、应急事件调查处理办法

应急事件给本基金会及利益相关方（发起人、捐赠人、受益人等）造

成损失或负面影响的，基金会要对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对涉事责任部门

和责任人要严肃处理。

六、附则

1、本办法未尽事宜或与有关规定不一致的，依据法律法规和本基金会

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

2、本办法经 2024 年 7月 30 日第二届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

3、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北京市正大慈善基金会媒体舆情及

群体应急事件处理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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